德宏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转发关于
中石化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5.12”闪爆事故通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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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安监局、有关企业：
现将《云南省安全生产管理局转发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中石化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5.12”闪爆事故通报的通知》（云安监管发电[2018]3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
一、严格承包商管理。我州危险化学品企业正积极开展油气回收和隐患整治工作，工程以委托承包商进行施工为主，各县市安监局及企业要严格按照《德宏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特种作业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管理的通知》（德安〔2017〕47号）要求，强化承包商及九大特种作业管理。
二、推进企业标准化创建和运行管理。进一步强化风险管控，推进标准化运行，积极推动带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按照《云南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安全风险分级标准》和《云南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安全风险分级指导标准（企业自用）》开展安全风险分级评定工作，逐步建立各县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管控的“一图、一表”，强化企业风险管控，确保安全，避免事故发生。
三、加强雨季和汛期安全管理工作，督促企业做好防汛、度汛的应急管理工作，强化应急值班、值守。
将此文件传达至辖区所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



德宏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8年6月14日    
云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转发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中石化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5·12”闪爆事故通报的通知

各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有关企业：
现将《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中石化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5·12”闪爆事故的通报》（应急厅〔2018〕4号）转发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请抓好贯彻落实。
一、严格承包商管理。承包商进入作业现场前，企业要与承包商作业人员进行现场安全交底，审查承包商编制的施工方案和作业安全措施，与承包商签订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双方安全管理范围与责任，企业要对承包商作业进行全程安全监督。健全完善变更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对工艺技术、设备设施、供应商、承包商、人员等的变更过程管理，深入辨识变更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控。
二、加强特殊作业安全管控。有关企业要切实提高对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过程风险的认识，严格按照《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30871），制定和完善特殊作业管理制度，严格程序确认和作业许可审批，加强现场监督，确保各项规定落实到位。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认真对照《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安监总管三〔2017〕121号），特殊作业构成重大隐患的，要依法依规予以上限处罚并停产整顿。
三、强化安全教育培训。企业要建立厂、车间、班组三级安全教育培训体系，结合实际多形式全面开展警示教育活动，深刻汲取近年来涉及危险化学品典型事故的经验教训，定期评估教育培训内容、方式和效果，当工艺技术、设备设施等发生改变时，应及时对相关人员进行再培训。加强承包商作业人员入厂安全培训教育，严格资格准入，作业人员经考核合格方可凭证入厂。强化危险化学品罐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配置，使其熟练掌握岗位操作要点、操作规程、危险因素和控制措施，确保罐区安全运行。
四、加快推进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各有关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高度重视当前暑期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强化风险管控，落实安全管理、安全技术和监测监控、应急管理等措施要求，有效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企业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管控工作监督检查和指导，加强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推动企业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请各地迅速将通知精神传达到辖区所有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并督促企业结合实际组织全体员工认真学习。


云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8年6月4日
